
• 以評價6等8

級支薪

(約41K)

(電力技術人員)

正式僱用後

• 以評價7等

4級支薪

(約42K)

(電力技術人員)

正式僱用後第2年

• 以評價8等

1級支薪

(約43K)

正式僱用後第3年

• 以評價9等

1級支薪

(約47K)

正式僱用後第4年

• 以評價10等1

級支薪

(約51K)

正式僱用後第5年

僱用人員 
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優異，
且考核成績優良者得辦理
調派。

備註：電力技術人員係指符合本公司相關規定於實際從事現場技術工作或具有電力相關專業證照者；上表薪資部分尚
未包含工作區域及性質核予之各項加給津貼（如：僻地加給、危險工作加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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